关于开展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  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
　　根据《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办函〔2017〕55号）和《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鄂政办函〔2018〕56号）精神，按照《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现将开展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名要求
[bookmark: _GoBack]　　（一）专家提名
　　1．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候选人由人事关系在湖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联合提名。获得3名以上院士或委员联合提名的人员为有效候选人。
　　2.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
　　人事关系在湖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奖人均可提名所熟悉专业领域的项目1项，鼓励联合提名。
　　提名专家每人每年度独立或与他人联合提名的湖北省科学技术奖限1项，联合提名时列第一位的为责任专家。提名专家应在本人熟悉学科领域范围内进行提名，责任专家应在本人从事学科专业（二级学科）内提名。3名专家联合提名时，同一单位的专家不应超过1人。
　　（二）单位提名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可由市、州、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组成部门等单位，经省科技厅认定的具有提名资格的相关领域学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附件1）进行提名。
　　坚持优中选优，原则上提名数量不限。各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提名本学科、本行业、本地区、本部门的优秀项目。
　　（三）提名项目（人选）的基本条件
　　提名项目（人选）必须符合《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提名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应当于2016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表，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奖项目应当于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2．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提名项目的完成人。
　　3．2017年度、2018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不能作为2019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奖提名项目完成人。
　　4．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
　　（四）提名程序
　　1．提名申请
　　专家提名前，通过本人电子邮件向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奖励办）提出申请。联合提名时，由责任专家提出申请并同时抄送其他提名专家和项目联系人。申请格式见《湖北省科学技术奖专家提名申请表》（附件2），电子邮件及附件标题为“专家提名申请表——所有提名专家姓名”。
　　单位提名前，通过电子邮件向省奖励办提出申请，申请格式见《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单位提名汇总表》（附件3），电子邮件及附件标题为“单位提名申请表——提名单位名称”。
　　省奖励办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回复提名者。经审核符合提名要求的，由省奖励办发送提名号和密码。
　　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
　　2．提名公示
　　提名单位应在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提名单位（专家）应责成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需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附件4）的要求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自然日。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提名。公示情况需在网络提名截止前上传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
　　二、提名书填写要求
　　提名书是湖北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要依据，请提名单位、专家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附件4）要求，客观、如实、准确、完整填写。
　　项目完成人可以于2019年4月1日起凭提名号和密码登录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按照要求在线填写、提交。
　　三、提名材料报送要求
　　请提名单位、专家按规定做好2019年度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材料的审核、报送工作。
　　（一）专家提名
　　提名专家报送的材料：纸质提名书原件1份，复印件1份，主件、附件应一并装订，不要封皮，由提名专家直接寄送省奖励办。
　　（二）单位提名
　　提名单位需以正式公函的方式报送提名材料，具体如下：
　　1.提名函1份，内容应包括提名项目公示情况及结果，提名项目数量和汇总表（附件3）。
　　2.纸质提名书原件1份，复印件1份，主件、附件应一并装订，不要封皮，科普类项目还需附2套科普作品。
　　3.提名项目（人选）汇总表一式3份（由系统导出，汇总表为多页的，每一页均应加盖提名单位公章）。
　　（三）其他情况
　　1．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所有材料均不得含有涉密信息，涉密项目不予受理。
　　2．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候选人如参与过涉密项目的研究，需候选人所在单位或有权审批项目密级的相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提名材料脱密审查证明，并加盖公章。该脱密审查证明随提名材料一并提交。
　　3．如提名书项目名称与公布名称填写不一致，提名单位应在提名函中说明。
　　4．提名单位、专家对评审专家有回避要求的，应提交《回避专家申请表》（附件5），详细说明申请回避的理由，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提名单位公章或提名专家签名。
　　5.请提名单位、专家认真审核提名材料，形式审查合格并公示后，所有提名材料不得更改。
　　四、提名时间要求
　　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网络提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4月19日，提名项目书面材料请于4月22日-23日报送省奖励办，逾期不予受理。
　　五、其他说明
　　（一）湖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完成后，请各有关单位(个人)关注省科技厅网站 （www.hbstd.gov.cn），以便及时了解奖励评审工作的进展情况。
　　（二）为体现奖励工作的客观公正性和科学性，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仍采取网上初评和会议复评的方式。其中，复评全部采取异地电话答辩方式进行。
　　（三）评审结束后，除获奖成果原件存档外，其他材料均按保密规定销毁。请各提名单位和机构事先做好本单位（机构）提名材料的归档工作。
　　六、联系方式
　　奖励业务咨询：赵鋆冲，向玫 027-87135669，87133971，87135877
　　网络系统咨询：13545893291
　　通讯邮箱：zhaoyc@hbstd.gov.cn
　　奖励QQ群：15529655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南苑村52号
　　收件人：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请注明“提名材料”）
　　邮政编码：430071
　　纸质材料接收地址：省科技厅办公楼601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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